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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 息 我 们 提 供
机 会 请 你 把 握

传媒集团广告运营部
地址：广电路168号

15888909099（757577）
87138766 87332168

永康市锦绣江南小区为期肆年半

物业管理服务。投标供应商资格要求：
经营范围包含物业管理类目。报名时
间：12 月 4 日至 12 月 8 日下午 16 时止。

联系人：李女士

联系电话：13486924548、504542

永康市锦绣江南业主委员会
浙江致远工程管理有限公司

2023年12月4日

招标公告
江南街道湖西村卫生保洁清扫清

运项目，现向社会对外公开招标，请有

意者到湖西村党群服务中心二楼办公

室报名（需有保洁资格证）。

报名时间：2023 年 12 月 5 日至 12

月 8 日。

联系电话：623892、669784

永康市江南街道湖西村股份经济合作社
2023年12月5日

招标公告 永康市金城幼儿园系中国农工民主
党永康市基层委举办，办学许可证号(教
民 233078460000018）统一社会信用代
码 [5233078473994654X8]。 现 根 据

《民办教育促进法》及金城幼儿园章程规
定，金城幼儿园于2023年3月16日召开
理事会会议，决定自2023年6月30日起
正式终止办学，成立财务清算小组。请
各债权人或对举办者信息有异议的自公
告之日起 45 天内，凭有效证据向本组织
清算组申报，逾期不报视为自动放弃。
地址：永康市东城街道五金北路178号。

联系电话：13967927882钱英瑛。
永康市金城幼儿园清算组

2023年12月4日

注销清算公告

（2023）浙0784破62号
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金华永康支公司的申请，于
2023 年 11 月 29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恒威
工贸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永康
天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。本
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。永康市恒威工贸有
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
2024 年 1 月 8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
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
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
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
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
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
的费用。永康市恒威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
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
务或交付财产。永康市恒威工贸有限公司
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
在 2024 年 1 月 8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
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
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
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
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
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
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 2024 年 1 月 22 日上
午 10 时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（地址：
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
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,入场时间为 9
时 50 分至 10 时，各债权人准时参加,破产
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
公布，各债权人及时查看。出席会议的债权
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
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债权人系
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
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。债
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望春东路 90 号
六 楼（永 康 天 正 会 计 师 事 务 所），邮 编 ：
321300，联系人：陈仙凤、朱木星，联系电
话：13819905115、13575697576。

（2023）浙0784破66号
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，于2023年11月29
日裁定受理了浙江鑫锐工贸有限公司破产
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浙江律明律师事务所为
管理人。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。浙江鑫
锐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
日起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
债权，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
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
申报者，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
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
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
所产生的费用。浙江鑫锐工贸有限公司的
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

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浙江鑫锐工贸有限公
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
应在 2024 年 1 月 11 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
职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
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
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
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
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
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 2024 年 1 月 23 日
上午 8 时 5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

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
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,入场时
间为 8 时 30 分至 8 时 50 分，各债权人准时
参加,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
信息网上公布，各债权人及时查看。出席会
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
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
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
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
托书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
道总部中心金同大厦 4 层（浙江律明律师事
务所），邮编：321300，联系人：周跃明、夏晓
飞 ， 联 系 电 话 ： 13806770189、
13566752972。

（2023）浙0784破67号
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稠州商业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武义支行、王光的申请，于 2023
年11月29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城建五金工
具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永康天
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。本案
适用快速审理方式。永康市城建五金工具
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
2024 年 1 月 8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
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
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
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
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
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
的费用。永康市城建五金工具有限公司的
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理人清
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永康市城建五金工具
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务
负责人应在 2024 年 1 月 8 日前向管理人提
交述职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册、
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
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交付
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等资
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，将依法追
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 2024 年 1 月
23日上午10时在永康市人民法院第6法庭

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
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,入场时
间为 9 时 50 分至 10 时，各债权人准时参
加,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
息网上公布，各债权人及时查看。出席会议
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
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债
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
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
书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望春东路

90 号六楼（永康天正会计师事务所），邮编：
321300，联系人：陈仙凤、朱木星，联系电
话：13819905115、13575697576。

（2023）浙0784破70号
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，于2023年11月29
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同兴印务有限公司破
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浙江雷欧律师事务所
为管理人。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。永康
市同兴印务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
告之日起至 2024 年 1 月 8 日止，向管理人
申报债权，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
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
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
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
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
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永康市同兴印务有限
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管
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永康市同兴印
务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管及财
务负责人应在 2024 年 1 月 8 日前向管理人
提交述职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明、债务清
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
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，并
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账簿、文书
等资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，将依
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 2024 年 1
月 18 日上午 9 时 40 分在永康市人民法院
第 6 法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溪北路 90
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
议,入场时间为 9 时 30 分至 9 时 40 分，各
债权人准时参加,破产信息将在全国企业破
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，各债权人及时查
看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其他组织
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
身份证明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应提交个
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，应提
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。债权申报地址：浙江省
永康市东城街道金苑路168号三楼（浙江雷
欧律师事务所），邮编：321300，联系人：俞
红霞，联系电话：15058651892。

（2023）浙0784破71号
本院根据申请人浙江永康农村商业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的申请，于2023年11月29
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铁标工贸有限公司破
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永康天正会计师事务
所有限公司为管理人。本案适用快速审理
方式。永康市铁标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
应当在本公告之日起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
止，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
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
证据材料。逾期申报者，可以在破产财产最
后分配前补充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
无权要求补充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
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永康市铁
标工贸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
应尽快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永
康市铁标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
东、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4 年 1 月 11
日前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

说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
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
缴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
和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
义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
于 2024 年 1 月 26 日上午 8 时 50 分在永康
市人民法院第 6 法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
华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
次债权人会议,入场时间为 8 时 30 分至 8
时50分，各债权人准时参加,破产信息将在
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，各债
权人及时查看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
或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
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
的，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
席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。债权申报
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东城街道望春东路 90
号六楼（永康天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），
邮编：321300，联系人：朱木星、陈仙凤，联
系电话：13575697576、13819905115。

（2023）浙0784破72号
本 院 根 据 申 请 人 杜 小 勇 的 申 请 ，于

2023 年 11 月 29 日裁定受理了永康市雷啸
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，并已指定
永康五金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管理
人。本案适用快速审理方式。永康市雷啸
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当在本公告
之日起至 2024 年 1 月 11 日止，向管理人申
报债权，说明债权数额、有无财产担保及是
否属于连带债权，并提供相关证据材料。逾
期申报者，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分配前补充
申报，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
分配，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
权所产生的费用。永康市雷啸工具制造有
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尽快向
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。永康市雷啸
工具制造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、股东、高
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 2024 年 1 月 11 日前
向管理人提交述职报告，提交财产状况说
明、债务清册、债权清册、有关财务会计报告
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
纳情况，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、印章和
账簿、文书等资料。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
务的，将依法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本院定于
2024 年 1 月 25 日上午 8 时 50 分在永康市
人民法院第 6 法庭（地址：浙江省永康市华
溪北路 90 号东门审判楼四楼）召开第一次
债权人会议,入场时间为 8 时 30 分至 8 时
50 分，各债权人准时参加,破产信息将在全
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上公布，各债权
人及时查看。出席会议的债权人系企业或
其他组织的，应提交营业执照、法定代表人
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；债权人系自然人的，
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。如委托代理人出席
会议，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。债权申报地
址：浙江省永康市望春西路26号四楼（永康
五 金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有 限 公 司），邮 编 ：
321300，联系人：沈婷婷、童晓、李超荣，联
系电话：13575693775、15067963489、
1505865608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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永康市人民法院公告

求购出售 出租转让
招工求职 遗失声明

厂房出租
花街西大道 1318 号内有
2700 平方米厂房出租，
交通方便，出路好，有税
租 金 优 惠 。 联 系 ：
13506598501，698501

出 租

东永二线旁（道明光学对

面）店面5间（可分租）、厂

房 5000㎡（有电梯，可分

租 ） ，交 通 方 便 。

13905894350，664350

15257989261，588261

厂房出租出售

东阳南马镇花园村东永

一 线 ，标 准 厂 房 出 租

9000 ㎡ ，出 售 厂 房 39

亩。电话：13905899343

何先生

厂房出租

西城街道西山新城小区

有房屋 700㎡，水泥场地

2400㎡，出租用途：西山

新城菜场，有意者请联系

黄 先 生 。 电 话 ：

13906790015，640015


